《杭州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公开招聘工作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为加强和规范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管理，根据省委编办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社保厅《市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浙编办发〔2021〕21号），市委编办会同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保局起草了《杭州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杭州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公开招聘工作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《杭州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经费保障办法（试行）》。其中《杭州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由市委编委会予以发文，《杭州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经费保障办法（试行）》以市财政局名义印发，《指导意见》以我局按照规范性文件予以印发。现将《指导意见》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文件起草的背景

加强编外聘用人员管理是控制政府运行成本、优化编制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。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》明确，要严格控制编外聘用人员，从严规范适用岗位、职责权限和各项管理制度。2021年9月，省委编办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社保厅联合印发《市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明确了编外聘用人员总量控制、用工岗位、经费保障、日常管理及职责分工等相关规定，其中要求“各地要规范编外聘用人员招聘程序，在核定控制数内，按照‘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’原则进行招聘”。

按照中央有关精神以及省文件有关规定，我们起草了《指导意见》。

二、《指导意见》的主要内容

《指导意见》共四个部分，主要明确编外聘用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，且对人员条件、招聘流程等作规范要求。

1.全面实行公开招聘。明确市级机关事业单位新招聘编外聘用人员，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，并实行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。
2.合理设置人员条件。明确编外聘用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。
3.严格规范招聘程序。明确公开招聘应按制定招聘方案、发布招聘公告、报名及资格条件审查、考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拟聘人员等环节的相关规定。
4.切实加强监督管理。明确主管部门、用人（用工）单位在组织公开招聘中履行的相关职责及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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